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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礙者復康巴士服務，以協助解決身心障礙者就醫、就業、就學、就養或社會參與之交通接

送問題，並依轄內需求、區域特性及資源狀況，訂有復康巴士服務相關之服務要點，規範服

務對象、服務項目、服務時間、服務範圍及服務方式等內容。因應目前復康巴士資源不足之

情形，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復康巴士服務之方式，均採預約的方式辦理，身心障礙者須

於用車前一週或至前一日中午止事先電話或傳真預約提出申請，以發揮復康巴士最大效益；

而且，依據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58 條之 1 規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辦理復康巴

士服務，已自 101 年 1 月 1 日起取消設籍之限制，只要起迄一端位於申請縣市之轄區內，大

部分縣市政府均可提供載送服務。 

三、目前身心障礙者復康巴士服務，屬地方政府權責，由本部督導地方政府依權責辦理。截至 102

年 8 月底止全國復康巴士有 1,215 輛（大型 17 輛、中型 14 輛、小型 1,184 輛），供給率為

6.3%，即每千位中度以上之肢體障礙者之肢障者（乘坐輪椅者）僅可使用 6.3 輛復康巴士，需

求仍大於供給。以中度以上之肢體障礙者（計 19 萬 1,578 人）人數，依其最常使用之就醫及

就業需求進行推估，約需要有 1,542 輛，比較目前復康巴士之數量，尚不足 327 輛，另外乘坐

輪椅者就學及就養之交通需求，則由教育部及社會福利機構予以協助。 

四、為提升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復康巴士服務能量，中央自 97 年度起運用公益彩券回饋金補

助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購置復康巴士，對實際供給率低於全國平均供給率之縣（市）及

偏遠地區優先補助，以調節區域差異，97 至 102 年度業已協助基隆市政府等 19 縣（市）政府

以該項回饋金補助購置 162 輛，並主動結合民間資源捐贈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及民間單

位 260 輛，未來本部除賡續輔導資源不足之縣市申請公益彩券回饋金補助增購外，亦將透過

募集基金會等民間資源方式協助其增加復康巴士車輛，再加上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自行

籌募車輛，共同努力滿足身心障礙者就醫及就業交通之基本需求。 

五、復康巴士服務係屬大眾運輸之補充性資源，長期而言，應提高大都會地區低地板公車的比例及

改善大眾運輸交通工具無障礙設施，讓身心障礙者可搭乘大眾交通運輸工具，以根本解決身

心障礙者外出之問題，並與一般民眾同樣享有行的權利。針對復康巴士不足之 327 輛，本部

規劃每年由公益彩券回饋金約補助 35 輛，及結合民間資源增加 46 輛，平均每年至少增加 81

輛，預計 4 年內（至 106 年底前）讓復康巴士數量從目前 1,215 輛增加至 1,542 輛以上，至少

滿足乘坐輪椅就醫及就業之需求。 

（四）行政院函送張委員嘉郡就檢討我國糧照制度及米穀管理問題所提質

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1 月 6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67931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4-7-281） 

張委員就糧照制度及米穀管理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本院農業委員會查復如下： 

一、因應稻米市場自由化，我國對於糧食管理已非特許制度，辦理糧商登記，係基於糧食管理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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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建置。查原訂辦理糧商登記，係為利於市售糧食管理及掌握糧食以因應天災或緊急應變時

調度糧食之用。另查「食品衛生管理法」第 8 條、第 10 條亦有類似規定，對於食品業者，需

申請登錄或登記，始得營業。 

二、目前全國登記有案之糧商共 7,215 家，其經營業務種類有買賣、經紀、倉儲、加工及輸出輸入

等五大類。有關糧商登記存廢之事宜，行政院農委會將於廣蒐各界意見後審慎研議。 

三、另為強化市售米管理，行政院農委會業研擬「糧食管理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修正重點如下

： 

(一)提高裁罰上限：參考食品衛生管理法之處罰額度，大幅提高裁罰上限。 

(二)國產米與進口米不得混合銷售：對於市售包裝米，規定國產米與進口米應分開包裝銷售

，不得混合銷售。 

(三)增訂得逕予廢止糧商登記：對於違規情節重大者，曾訂得逕行廢止糧商登記或部分糧商

登記事項，或停止經營全部或部分項目糧食業務一定期間，以遏止不法，維護市場交易

秩序及消費者權益。 

(四)加強市售米追溯管理：規定糧食業者對於國產米與進口米之買賣進出，應分開登記；另

市售包裝米除標示負責廠商名稱外，增加標示製造工廠，以利追蹤進口米來源及流向。 

(五)散裝米亦納入管理：目前散裝米之標示係依「食品衛生管理法」之規定辦理，「糧食管

理法」修正草案已將納入管理，以加強維護消費者權益。 

(六)糧商登記制度改革：因應稻米市場自由化、簡政便民以符時代需求，糧商登記改採無紙

化作業，僅辦理登記不核發登記證書；另糧商登記有效期間由 10 年調整為 5 年。 

（五）行政院函送王委員惠美就餐飲業者使用食品添加物問題所提質詢之

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1 月 6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67929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4-7-279） 

王委員就餐飲業者使用食品添加物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衛生福利部查復如下： 

一、本部依據食品衛生管理法之規定，訂有「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量暨規格標準」，規範食品

添加物之品名、規格及其使用範圍、限量標準，該標準係為正面表列，僅表列之食品類別，

得依所列之相對應添加物品項、限量規定合法添加使用，非表列之品項及未准許使用之食品

範圍，則不得使用。 

二、有關「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量暨規格標準」之制定，係參考動物安全性試驗資料、國際間

相關法規標準與准用情形、各種食品添加物品項之理化特性、加工用途及其使用之必要性、

使用食品之種類、範圍、加工製程及添加量等具體文獻資料，並依據我國飲食文化及國人膳

食情形之評估。業者產製食品時如需使用食品添加物，皆須符合上開標準，食品如依使用限

量規定合法添加食品添加物，應尚不致造成人體健康之危害。 

三、本部向來密切關注聯合國食品法典委員會、美國、歐盟、日本、紐澳等國際間食品添加物安全


